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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规定， 广告应当真实、 合法，

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 符合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要求。虞鑫表示，针对电梯“辣眼”广告

要明确主体责任，区分出电梯运营方、广告制

作公司和广告主责任边界。“电梯运营方就好

比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平台，广告制

作公司和广告主在媒体广告中也有相对应的

责任， 只有明确责任归属， 广告行业治理监

管规定才能直接运用于电梯广告。”

庄伟燕建议， 尽快制定电梯广告投放管

理细则， 规范电梯广告投放管理。 一是规范

内容、 形式、 设备种类、 屏幕照度、 声音大

小等； 二是明确电梯广告投放流程， 如事先

须经业主的同意； 三是明确物业公司应履行

的责任以及怠于履行责任的行为后果。

受访者同时指出， 因电梯广告的数量庞

大、 形式多样， 实践中仅依赖市场监管部门

解决“辣眼” 广告问题较难实现。 建议业主

委员会 （物业所有者） 核查物业合同条款，

拒绝以格式条款的约定侵犯业主的决定权，

同时细化物业公司的义务， 如物业公司应认

真审核广告内容， 在确定电梯广告投放事宜

前， 应听取并遵从业主委员会 （物业所有

者） 的意见。 此外应督促物业公司随时受理

业主因电梯广告滋扰进行的投诉和反映， 及

时整改问题并将整改结果于公告栏公布。

近日，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根据市民举

报， 对上海定向广告传播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投放于深圳市部分电梯中的一则广告

内容， 展开核实调查并作出责令整改的处

罚， 赢得市民拍手称快。 此前， 该公司在

深圳不少居民住宅小区和商业楼宇电梯与

大堂投放的一则广告， 含有 Ulike 脱毛仪

女星与 “没有蓝宝石， 我不脱” 广告语，

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针对此则广告的调

查结果显示， “没有蓝宝石， 我不脱” 的

广告语涉嫌违反 《广告法》 第九条第七项

“广告不得妨碍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社

会良好风尚” 的规定。 该脱毛仪广告通过

楼宇电视、 框架海报、 智能屏 3 种方式，

在深圳市福田、 南山、 罗湖、 宝安 、 龙

华 、 龙岗、 光明 7 个区进行发布 。 发布

Ulike 广告的楼宇电视共 1047 个、 框架海

报共 308 个、 智能屏共 218 个， 最早发布

时间是 2022 年 2 月 7 日。 目前， 深圳市

市场监管局已对此立案调查， 相关违法线

索移交涉事企业所在地监管部门。

近年来， 各地小区高层住宅楼电梯广

告投放不断增多， 一些小区的电梯等公共

设施已成广告商争夺的领地。 但电梯中一

些丰胸、 美容整形等衣着暴露、 语义暧昧

的广告， 引起不少居民尤其是少年儿童家

长的不满。 此前， 就有家住四川成都的网

友赵先生反映， 其居住的小区内投放了大

量广告， 一部电梯就有 4 个固定位广告和

一个音视频广告。 更令人恼火的是， 电梯

广告中部分内容不适宜儿童观看， 又无法

关机而只能被迫观看。 深圳市某市民在近

期的媒体采访中也表示， 自家小区电梯广

告出现过一些衣着暴露、 言语暧昧的不雅

广告， 打破了应有的道德伦理底线， 给未

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 给成年人带来一个

个 “尴尬时刻”。

作为电梯保有量大市，截至2021年底，

深圳市的电梯总数已突破18万台， 数量居

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做好电梯广告监管，

无疑重要而必要。近年来，针对电梯广告乱

象， 深圳市多次部署开展电梯广告乱象专

项治理行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对于此次查处的电梯广告违法案例，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

这些现象， 以及对电梯广告责任主体的认

定等问题，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在会同宣

传、 住房建设等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治理，

加强电梯广告内容监测， 查处、 打击违法

违规电梯广告行为。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还

将加大对户外广告、 电梯广告、 互联网广

告的监测力度， 结合重大活动组织开展专

项广告整治行动， 依法查处虚假广告， 违

反导向、 食品药品、 房地产、 双减法律政

策等违法广告， 以及低俗、 庸俗、 媚俗广

告， 依法严厉打击含有色情及各类 “软色

情” 内容的违法广告。

针对电梯广告缺乏规范管理的问题，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深圳

市正在研究制定电梯广告发布地方标准。

目前已通过发布问卷调查、 网络留言等方

式， 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市民对整治深圳电

梯乱象的意见建议， 以及对监管部门治理

方式的期待与看法， 并将根据市民建议和

实际摸排情况， 会同宣传、 住房建设等部

门， 组织制定深圳市电梯广告投放地方标

准。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也将进一步加强电

梯广告内容审核， 从源头堵住违法和不良

广告发布， 保证电梯广告内容合法、 管理

规范。

低俗内容不应成为

“吸睛”密码

最近， 乘坐电梯成了一些居民的“噩

梦”。 家住北京市海淀区的小敏说， 电梯间

被“复读机” 式疯狂咆哮的广告“入侵”

了， 造成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污染。 “不像

电视广告、 手机广告， 电梯广告完全避不

开， 也不能关机。”

记者在北京多个小区电梯内看到， 除了

电梯门外， 电梯其余三面均装置了电梯广

告， 电子屏、 海报是主要的广告载体。

一些居民反映， 部分电梯广告内容有些

“走偏”， 除正常的酒类、 汽车类广告外， 大

量令人反感的广告内容正“大行其道”。

“我家住在 19 层， 每天最少上下楼 6

次， 几乎每次都能看到一则‘暴汗服’ 的广

告， 有时两块电子屏几乎同步在播， 一遍遍

地‘魔性洗脑’。” 家住北京丰台区某小区的

王先生说。

王先生提到的这则视频广告中， 多位女

模特蹦蹦跳跳， 掀起“暴汗服”， 积攒的汗

水一涌而出……多位受访者和数百位网民均

表示， 对此广告内容“非常反感”， 毫无内

涵和美感可言， 就是视觉冲击、 强制灌输。

除了“咆哮式” 的洗脑宣传， 有的广告

内容低俗， 也遭到住户投诉。 一则生鲜广告

竟然把男模特“摆” 在餐桌上“秀肌肉”，

让很多受访居民表示“尴尬至极”。 此外，

深圳、 杭州多地小区居民均向相关部门反映

一款脱毛仪广告问题， 其广告语“没有

XXX， 我不脱！” 中的“我不脱” 三个字占

据版面明显位置， 广告字眼低俗， 让女性受

众极为不适。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已对此立案

调查。

“现在电梯广告中丰胸、 医美等成人类

广告太多， 不少都衣着暴露、 言语暧昧， 实

在不适合孩子看， 却也不知该怎么办。” 北

京的李女士说。

“辣眼”广告“侵占”电梯间
明确责任归属，不能放任电梯广告野蛮生长

“辣眼”广告“侵占”电梯间

记者了解到， 目前， 除特定商品或服务

类别 （如药品、 医疗器械、 保健食品等） 的

广告需要事先审查外， 普通商品广告采取备

案的方式， 由广告经营者、 发布者机构内部

人员进行内容审核。 市场监管部门的职责主

要是对广告进行事后检查， 并依法对违法设

计、 制作、 代理、 发布广告的广告主、 广告

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公司进行处罚。

业内人士指出， 传统媒体广告的内容审

核要求很高， 而电梯广告作为一种内容形式

相对简单、 具有强制接受性的广告， 其审核

把关相对较为松散。

为了解电梯广告投放流程， 记者联系了

一家电梯广告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 该公司

在北京的业务覆盖比例在 65%以上， 主要选

择入住率在 85%、 住户 500 户以上的中高端

社区， 目前涵盖 2201 个社区， 广告点位在

10 万个左右。 据其介绍， 一般电梯视频广

告在 15秒左右， 每天播放量在 300次以上。

据介绍， 通常情况下， 广告商会联系专

门的电梯广告公司， 电梯广告公司与各小区

物业进行合作。 在广告内容方面， 该工作人

员表示， 不违反广告法规定即可， 既可以提

供自己制作的广告， 也可以要求广告公司设

计。 在被问到广告词洗脑令人生厌怎么办

时， 该工作人员表示： “让人讨厌也是让人

记住的一种方式。”

“电梯广告的主要属性在于认知层面，

即让受众知道即可。 在这样的叙事中， 夸张

化、 低俗化， 或者说所谓的洗脑式就是一个

不可避免的趋势。”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院长助理、 副教授虞鑫说。

此外， 调查中记者发现， 许多小区业主

对电梯广告投放情况并不知情。 广东广信君

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庄伟燕说， 根据民

法典、 物业管理条例等规定， 业主对电梯广

告投放具有决定权， 利用物业共用部位、 共

用设施设备进行广告投放的， 应征得相关业

主、 业主大会的同意。 “实践中， 不少小区

的物业服务合同里， 会写有允许物业利用共

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的条款， 如此一来， 广

告投放便可以不再单独征求业主的意见了。”

“让人讨厌也是记住的方式”？

身着 “清凉” 的女模特大

喊 “没有 XXX， 我不脱 ！ ” ；

女子掀开 “暴汗服 ” 露出腹

部， “泼” 出大量汗水； 身材

壮硕的男模特躺在餐桌上， 名

为 “小鲜肉上桌” ……记者近

日发现 ， 在众多住宅楼电梯

间， 雷人雷语的 “辣眼” 广告

层出不穷。 这些广告以简单粗

暴的台词、 夸张的视觉冲击、

循环的高频播放 “强制洗脑”，

引起大量居民不适与反感。

“辣眼” 电梯广告为何野

蛮生长， 电梯间是否成为广告

监管的盲区？ 记者日前展开调

查。

（来源： 新华社、 中国质量报）

如何给失管的电梯广告“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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